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跨校學分學程及微學程修讀登記表 

申請學期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 申請日期 _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 

姓名  學號  

就讀系(班)  手機號碼  

E-mail  

欲修讀 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學分學程  微學程 

學程/微學程名稱  應修學分數  

申請附件(請檢附跨校學程/微學程之施行細則、規劃書) 

 施行細則  規劃書  其他附件 

 

審核結果 

就讀系(班)單位審核 欲修讀學程/微學程單位審核 

 同意   

 不同意，原因： 

 同意   

 不同意，原因： 

單位主管簽章  單位主管簽章  

審核日期 年  月  日 審核日期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意事項 

(一) 請於每學期公告登記修讀期間內，檢附本表及完整申請附件審核後始為完成登記程序。 

本表填妥後請擲送教務處課務組。 

(二) 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，修讀跨校學分學程/微學程仍須符合下列規定： 

1. 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五條，學程修習規範(一)：本校學程採認證制，學生得依每學期教

務處公告期限辦理登記修讀學程，登記後修畢相關課程，始可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。 

2. 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五條之一略以：112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，應完

成學程所有修業規範，且所修之非基礎課程類別科目至少六學分須符合學生所屬系(班)

「跨領域專業課程」之條件，始符合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；單一領域之小輔系微學程，修

習對象應限為「非設置系所屬學生」。 


